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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FOO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百 福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前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488）

更改公司名稱之進展

茲提述百福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

二十九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內

容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欣然宣佈，繼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特別決議案後，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已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明書，以茲證明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Lee
& Man Handbags Holding Limited」更改為「Best Foo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而本公司中

文名稱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百福控股有限公司」，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起生效（「更改公司名稱」）。

更改公司名稱之影響

更改公司名稱對現有股東之權益並不構成任何影響。所有以「Lee & Man Handbags Holding
Limited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名稱發行之本公司現有股票均將繼續為本公司股份所有權

之憑證，並有效作所有用途（包括用作買賣、交收、登記及交付）。本公司將不會有任何安

排以更換本公司現有股票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之新股票。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後發行

之本公司股票將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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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有關隨之更改本公司股份簡稱及取得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註冊非

香港公司變更名稱註冊證書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百福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令歡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為趙令歡先生、王小龍先生及王遠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邢家維先生、曾憲文先生及冼順祥先生。

– 2 –


